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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府办〔2022〕51 号

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加强连晴高温期间森林防灭火

工作的紧急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

批示精神，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和县委、县政府具体要

求，切实抓好当前连晴高温期间的森林防灭火工作，经县政府

领导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。要严格按照《垫江县总林长办公

室关于调整联系责任乡镇（街道）县级林长和县级部门的通知》

（垫总林长办发〔2022〕1 号），落实县级林长联系森林防灭

火工作。要坚持防字当头，每日调度森林防灭火工作，深入重

点区域、基层一线检查指导森林防灭火工作。紧盯重点区域、

重点人群、重点时段，实行县包乡镇（街道）、乡镇（街道）

包村（组）、村（组）包户、护林员包山。加强隐患排查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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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台账，将责任落实到山头、地块、人头。

二、严格落实封山令。严管非原住居民进山，进山卡口 24

小时值守查验，严格进山扫码和火源检查。林区醒目位置要见

标语横幅，重要区域要见工作人员，路口要道要有广播宣讲。

要采取一切措施实施封山管控，严密组织，严防死守，确保不

发生森林火灾。要创新工作方法，利用无人机、摄像头等定期

拍摄视频，及时掌握最新情况，提高森林火灾预防、监测预警

能力。要安排机关干部和村（社区）干部进林区，采取挨家挨

户打招呼等方式，切实提高农户安全用火意识。

三、加强野外用火管理。连晴高温期间，禁止林区内一切

农事、露营、野炊等用火活动；严格管控林区周边烧荒、积肥

等农事用火，确需开展相关活动的，严格落实申请、审批和现

场监管制度；林区周边红白喜事、祭祀等活动不得燃放烟花爆

竹、用火烧纸等。鼓励群众通过 110、119、12350 等平台举报

违规用火、森林防灭火责任不落实等情况，并依法予以保护和

奖励。

四、广泛宣传，到户到人。要全方位、多形式开展宣传教

育，充分利用流动宣传车、村社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微信公众

号、短视频平台等多种手段，加大宣传力度，确保森林防火宣

传全覆盖林区及其周边居民、住户。要在林区、国有林场、旅

游景区、自然保护区、高速公路两旁等重点区域采取悬挂宣传

牌、张贴防火标语等方式进行宣传。要在全社会加强野外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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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火典型案例宣传教育，起到查处一宗、教育一片的警示教育

作用。

五、严格督导，责任到人。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牵头

组织应急、公安、林业等相关部门，组成专门队伍，采取明查

暗访等方式持续、高频开展专项督查，重点督查各乡镇（街道）、

村社对县森林防灭火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。县森林草原防

灭火指挥部办公室、县应急局、县林业局、县农业农村委等部

门每日对森林防灭火工作的重点区域进行督导检查。乡镇（街

道）、村（社）两级林长每天驻守林区一线。护林员带装巡查、

应急队伍靠前驻防，一旦发生火情，立即处置。

六、严格值班值守。要强化信息沟通和会商研判，严格执

行“日报告”“零报告”“归口报告”制度。县森林草原防灭

火指挥部对重点乡镇（街道）要开展每日调度，确保信息畅通。

各乡镇（街道）要进一步完善值班制度，确保每天（含周末）

有一名党政主要负责人和 2/3 以上职工驻守辖区值班。森林防

火各检查卡点值班员、巡山护林员、辖区民（辅）警、社区网

格员要严格执行 24 小时轮班值守，一旦发现火情，确保一触即

发、一步到位。

七、强化应急准备。要切实做好队伍集结、物资保障、机

具检修、应急演练等准备。林区消防水池要提前储备足够水量，

森林防火公路要保持通畅，各级各类队伍要足量储备水泵、风

力灭火机、油锯、消防水带等灭火装备，乡镇（街道）和县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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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指有关成员单位要针对性制定应急保障方案，指派专人联系

补充应急保障物资。

八、严格追责问责。对不履职、不落实、敷衍塞责、推诿

扯皮等情况严格进行火线问责，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损失的，

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。县公安局、县林业局要加大对违规用

火和火案查处力度，依法从严从重从快处理，对发生的火案火

情顶格处理，形成强大警示震慑效应。

各乡镇（街道）和县森防指有关成员单位要统筹做好防火、

防疫、防暑、防灾、防汛、防溺水等工作，持续加强对原住居

民和高温一线工作者的关心关爱，全力保障其生命安全和身体

健康，确保不发生次生灾害和人员伤亡。

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8 月 21 日

抄送：县委各部、委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监察

委、县法院、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、驻垫单位。


